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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醫師所得類別

 自行開業者：執行業務所得(執行業務所得損益計算表)

 在醫院上班者：薪資所得(扣繳憑單)

（財政部101/01/20台財稅字第10000461580號令）

 支援醫師：執行業務所得或薪資所得(扣繳憑單)

(財政部101/12/05台財稅字第10104639160號令)

 合夥醫師：執行業務所得(依執行業務所得損益計算表)

 （財政部101/04/24台財稅字第10100547800號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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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業務與薪資區別
 執行業務：

1.為委任關係

2.需自行負擔成本和盈虧

3.有獨立裁量空間

 薪資：

1. 為僱佣關係

2. 無需自行負擔成本和盈虧

3. 無裁量空間，具服從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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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負盈虧/資金風險

專門執業之資格

受競業禁止之約束

收入與費用有明確劃分

接受指揮調度

具有薪資所得之特性

執行業務者：

執行業務所得
(所§14Ⅰ第二類)

受僱者：

薪資所得
(所§14Ⅰ第三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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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所所得核定方式

 費用率申報

 依帳載紀錄核實認列

 按書面審核方式

 按前三年平均純益率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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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率申報

依據：財政部收入及費用標準核定之適用對象

條件：1.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。

2.己申報但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。

3.己申報並設帳但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
帳簿文據者。

適合情況：費用少(費用小於稽徵機關核算執行
業務者費用標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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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帳載紀錄核實認列

依據：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查帳核定之

條件：1.執行業務者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
申報。

2.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能提供所
得額之帳簿、文據調查者，其執行
業務所得，應依帳載核算認定。

3.其未依規定提供調查者，應依所得
法第八十三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
三條規定訂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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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書面審核方式

依據：財政部綜合所得稅執行業務及其他所
得申報案件書面審核要點

條件：１、依法設帳記載並辦理結算申報者。

２、申報或自行調整之純益率達各該
業書審標準以上者。

３、醫師業已加入健保或有訪（函）
查收入資料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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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書面審核方式

以下情形，不得適用：

 經查明有漏報收入（非檢舉資料），若其
漏報金額超過25萬元，且加計漏報收入後，
依書面審核純益率核算之費用，超過原申
報之費用者，不得適用本項規定。

標準：

中、西醫20%

牙醫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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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前三年平均純益率核定
條件：１、依法設帳記載並辦理結算申報者。

２、申報或調整之純益率達前3年度核定平均純益
率以上，但純益率未達6%者，不併計平均值。

３、醫療機構收入達1億元，或執業事務所收入達
2億元，其前3年度經查帳核定之純益率與申
報之純益率相差不及1%者，雖前3年度核定平
均純益率低於6%，仍得適用本項簡化之規定。

４、前3年核定平均純益率以連續適用5年為限，第
6年應採查帳核定；但其申報或經協談調整後
純益率已達15%以上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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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前三年平均純益率核定

以下情形，不得適用：

（ 1）經查明有漏報收入（非檢舉資料），若其
漏報金額超過25萬元，且加計漏報收入後，
依前3年核定平均純益率核算之費用，超過
原申報之費用者。

（2）全年收入總額較上期增加50%以上且增加金
額達1千萬元者。

（3）醫師業若未加入健保且無訪（函）查收入
資料可供勾核，其申報或經輔導後之收入
低於上一年度核定數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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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費用率是否可以不要憑証

 法規規定：

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二類第三項：執行業者至少應
設置日記帳一種，詳細記載其業務收支項目；業務
支出，應取得確實憑證

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一項：…或未依法設
帳記載及保存憑證，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
文據者，稽徵機關得照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標準核
定其所得額

 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八條：執行業務者於規定
期內辦理結算申報並能提供所得額之帳簿、文據調
查者，其執行業務者，應依帳載核實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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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設帳會如何

 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：稽徵機關進行調
查或復查時，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
證明所得額之帳簿、文據：未提示者，稽
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…核定其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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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稅局查稅之方法
 國稅局近年的查稅重點：

 牙醫診所
 牙體技術所
 醫美診所
 動物醫院

 國稅局常用之查核方法：
 資金流程查核
 派員駐點查核
 醫療費用收據之勾稽
 員工檢舉
 健保局給付明細之勾稽
 經電腦總歸戶後勾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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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徵機關向銀行查詢客戶資料
應否報准之處理原則

財政部賦稅署９５０７０７台稅六發字第０９５０４５２９４９
０號函

向各金融機構查詢納稅義務人有關資料及同案衍生應查核其他帳
戶資料之處理原則如下：

（一）應報經財政部核准者：納稅義務人與銀行間之資金往來紀
錄涉及第三人者。

（二）由各區國稅局首長核定（由局長決行）發函向銀行查詢者

（三）由稅捐稽徵機關發函直接向銀行查詢者

1.納稅義務人於銀行開戶之基本資料、特定時點之帳戶
（含存、放款）餘額。

2.被繼承人及其生存配偶於「繼承事實發生日」之銀行存、
放款餘額。

3.為強制執行欠稅人之不動產，向銀行查詢欠稅人不動產
設定抵押貸款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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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診所一定會有的扣憑單

 房租扣繳憑單(如執業地點自有則無)

 助理薪資扣繳憑單

 牙醫診所假牙製作的牙體技術所執行業務所
得扣繳憑單

 扣繳原則

 扣繳金額(稅額)超過2,000元以上必須扣
繳

 每年於次年2月10日前寄出扣繳憑單

 扣繳義務人：付款方，次月10日前繳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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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繳制度新改變
 自民國114年1月1日施行

1.修正扣繳義務人範圍，由給付所得之事業負責人或機關、
團體、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，改為事業、
機關、團體或學校等本身，以符合事責一致。

2.比照居住者申報扣免繳憑單期間遇連續國定假日延長申
報期限之規定， 增訂非居住者扣繳稅款繳納、憑單申
報及填發期限，遇連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，得延長5日之
規定，以減輕扣繳義務人遇連續假期之作業負擔。

3.修正未依規定申報與填發憑單罰則，賦予稽徵機關得於
一定裁罰金額範圍內衡酌具體個案違章情節輕重或可受
責難程度，給予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權，以符合公平正
義原則。

18



診所合法節稅方式

 誠實報稅，合法節稅，是國民之權利

 節稅必須在合法範圍內辦理：

 以合夥方式執業(合夥種類)

 職員人數必須在合理範圍

 無論是否採用記帳查核，支出必須取得合法
憑証

 掛號費及部份負擔少收或未收部份，應建記
登記表格

 捐贈必須取得合法憑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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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所報稅常遇問題解析
1.診所是不是一定要記帳？可以不記帳嗎？

2.診所如果要記帳，是不是發票拿越多越好？

3.診所如果記帳報稅，要準備哪些東西？

4.診所記帳能列舉哪些支出？

5.診所如果是合夥制，記帳時該注意甚麼？

6.診所員工薪資能列舉為支出嗎？健保費與勞保費也
能列為支出嗎？

7.診所如果分內外帳有何風險？

8.合夥診所或聯合診所是分開計帳或是記一本總帳？

9.診所記帳要用紙本或可以用個人電腦記帳嗎？

10.診所記帳要每日按時記帳或隔幾天再記也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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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所報稅常遇問題解析
11.診所買東西一定要有發票才行嗎？一般不開發票的小

商店收據可以嗎？
12.診所的帳簿要保存幾年？
13.診所消費的發票要保存幾年？
14.診所若收到病患醫療費用的支票，記帳是記發票日還

是兌現日？
15.聯合牙醫診所每年開給執業牙醫師的扣繳憑單要在甚

麼時候開出？
16.牙醫診所可以買車列為支出嗎？有限制幾輛嗎？
17.診所有實際支出但沒取得發票憑證也能列為支出嗎？
18.診所負責醫師用自購的店面開業能列舉租金嗎？
19.診所醫師出國旅遊可以報診所支出嗎？
20.診所員工伙食費能報診所支出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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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所報稅常遇問題解析
21.診所醫師參加進修演講，費用能列為診所支出嗎？
22.診所醫師的行動電話費能列為診所支出嗎？
23.診所裝潢修繕能列為支出嗎？
24.診所做網路廣告，費用能列為診所支出嗎？
25.診所醫師支醫療責任險能列為診所支出嗎？
26.診所樓下是店面，樓上是醫師住家，水電瓦斯費

能列為診所支出嗎？
27.醫師有政治捐獻應用個人名義或診所名義？
28.診所員工汽機車加油費用能列為診所支出嗎？
29.診所裝潢設備如何折舊攤提？
30.診所因醫療疏失賠償病患的費用能列為診所支出

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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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所報稅常遇問題解析
31.醫師買專業書籍能列為診所支出嗎？

32.診所支出能不能做到不繳稅？

33.診所能不能拿別人的發票來列為診所支出？

34.診所能報交際費嗎？有上限嗎？

35.診所向銀行貸款，繳交的利息可以列為診
所支出嗎？

36.報備支援醫師要開立何種扣繳憑單?

37.最好的節稅方式是什麼方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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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報所得稅(一)

 第一步：先了解到所什麼所得
 第一類：營利所得
 第二類：執行業務所得
 第三類：薪資所得
 第四類：利息所得
 第五類：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
 第六類：自力耕作、漁、牧、林、礦所得
 第七類：財產交易所得
 第八類：競技、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
 第九類：退職所得
 第十類：其他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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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報所得稅(二)

 第二步：了解到底有多少免稅額

 免稅額：

 每人：97,000元

 年滿70歲：145,500元

 (非合法配偶能否申報免稅額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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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報所得稅(三)
 第三步：選擇採用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：

 標準扣除額：
 單身：131,000元
 已婚：262,000元

 列舉扣除額：
 捐贈：所得總額20%為限，對政府無上限
 保險費：24,000元/人
 醫藥及生育費：無限額
 災害損失：無限額(30日內向發生地國稅局申

報損失金額)
 購屋借款利息：300,000元/戶(扣除存款利息)
 房屋租金支出：120,000元/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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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報所得稅(四)

 第四步了解是否有特別扣除額：

 財產交易損失：無限額

 薪資特別扣除額：218,000元/人

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：270,000元/戶

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：218,000元/人

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：25,000元/人

 幼兒學前別扣除額：120,000元/人

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：120,000元/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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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兒學前別扣除額

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扣除：

 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後，
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20%以
上，或採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或各類所得分
開計算稅額適用稅率在20%以上，或選擇股利
及盈餘按單一稅率28%分開計算稅額。

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之基
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規定之扣除金額67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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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報所得稅(五)

計算綜合所得總額

-全部的免稅額

-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

-特別扣除額

-基本生活所需差額

=綜合所得淨額

(基本生活所需： 202,000元/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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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報所得稅(六)

綜合所得淨額

×綜合所得稅稅率

-累進差額

=應納稅額
 所得淨額590,000元以下：5%

 所得淨額590,001元~1,330,000元：12%

 所得淨額1,330,001元~2,660,000元：20%

 所得淨額2,660,001元~4,980,000元：30%

 所得淨額4,980,001元以上：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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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報所得稅(七)

 所得稅申報方式：

 夫妻合併申報

 將夫的所得分開計算，合併申報

 將妻的所得分開計算，合併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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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國稅局新聞稿
醫療美容及植牙業者應將自費收入申報綜合所得稅，以免被補稅處罰

本局表示，醫療美容及植牙為高自費性醫療業者，為健全稅收，維
護租稅公平與社會正義，本局102年下半年針對網路名氣大且申報醫療自
費收入偏低之醫療美容及植牙業者加強查核，成績斐然。

本局查核發現，甲牙醫診所網路留言及評價良好，惟98至101年度申
報植牙數偏低，遂鎖定查核該診所自費植牙項目，並利用衛生福利部食
品藥物管理署網站及網路搜尋有關植牙器材廠商資料，經調查結果，掌
握該診所98至101年進貨植體及牙冠數量，並查調診所負責人及其配偶往
來銀行帳戶，查得該期間2人現金存入約5,200萬元，同一帳戶之支出項
目均為支付進貨款項，因其未能提示相關證明資料，本局認定負責人漏
報98至101年度執行業務所得合計約2,300萬元，預估補徵稅額930萬元，
並按所漏稅額處罰。

本局今(103)年將持續針對自費性高之醫療美容、植牙業者，列入經
常性查核業務，本局特別呼籲業者如有短、漏報自費收入之情事，凡屬
未經檢舉、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，均
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，自動補繳所漏稅款並加計利息，免予處
罰。
新聞稿聯絡人：審查二科 徐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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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國稅局新聞稿
醫療機構給付檢驗費係屬所得人之執行業務報酬，扣繳義務人應依規定
辦理扣繳稅款並申報扣(免)繳憑單
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扣繳義務人於給付各類所得時，未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稅款並申
報扣(免)繳憑單，除限期責令補報外，還會受罰。

該局表示：邇來查獲多家醫療診所送檢體給檢驗診所代檢，其支付檢驗費給檢驗診所，檢
驗診所開立收據向委託的醫療診所請款，醫療診所誤以為檢驗診所已開立收據，而不必辦
理扣繳稅款及申報扣(免)繳憑單事宜，案經該局查獲後，因該委託醫療診所之扣繳義務人
違反扣繳義務行為已連續數年度，故按查獲年度分年處罰。

經查醫療機構給付檢驗費係屬所得人之執行業務報酬，應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扣取稅
款，並依所得稅法第92條規定於每月10日前將上一個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，並於每年1
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，開具扣繳憑單，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；
至給付未達起扣點之所得，應依同法第89條第3項規定，於每年1月底前列單申報，未依規
定於期限內按實扣繳稅款並申報扣(免)繳憑單者，除限期責令其補繳補報外，應按同法第
114條或111條規定裁罰。惟若屬未經檢舉或未經稽徵機關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而自
動補扣、補報者，可減輕處罰。為免扣繳義務人因不諳法規違反扣繳義務，而遭補稅並處
以罰鍰，該局特別提醒扣繳義務人應自我檢視，於給付所得人有屬應扣報繳稅款之各類所
得時，請記得應依規定辦理扣繳稅款並如期繳納及於次年1月底前申報扣(免)繳憑單，以免
受罰。【#421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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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國稅局新聞稿
扣繳義務人於給付各類所得時，未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稅款並申報扣(免)
繳憑單，除限期責令補報外，還會受罰。
該局表示：邇來查獲多家醫療診所送檢體給檢驗診所代檢，其支付檢驗費給檢驗
診所，檢驗診所開立收據向委託的醫療診所請款，醫療診所誤以為檢驗診所已開
立收據，而不必辦理扣繳稅款及申報扣(免)繳憑單事宜，案經該局查獲後，因該
委託醫療診所之扣繳義務人違反扣繳義務行為已連續數年度，故按查獲年度分年
處罰。
經查醫療機構給付檢驗費係屬所得人之執行業務報酬，應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
準扣取稅款，並依所得稅法第92條規定於每月10日前將上一個月內所扣稅款向國
庫繳清，並於每年1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，開具扣繳
憑單，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；至給付未達起扣點之所得，應依同法第89條第3
項規定，於每年1月底前列單申報，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按實扣繳稅款並申報扣(免)
繳憑單者，除限期責令其補繳補報外，應按同法第114條或111條規定裁罰。惟若
屬未經檢舉或未經稽徵機關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而自動補扣、補報者，可
減輕處罰。
為免扣繳義務人因不諳法規違反扣繳義務，而遭補稅並處以罰鍰，該局特別提醒
扣繳義務人應自我檢視，於給付所得人有屬應扣報繳稅款之各類所得時，請記得
應依規定辦理扣繳稅款並如期繳納及於次年1月底前申報扣(免)繳憑單，以免受
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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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康會計聯合記帳士事務所

地址：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64巷6-4號3樓

服務電話：02-29118428

服務傳真：02-29113673

服務人員：

 吳欣龍 行動電話：0910124099

 吳雯玫 行動電話：09331090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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